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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益债务问题是破产法研究的重难点之一，也是近年来破产法相关案件争议比较大的类型，本文通过对

共益债务的研究文献进行相关梳理，以《企业破产法》第42条的法律文本为出发点，分析共益债务问题

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以及目的价值，阐述争议较大的问题和共益债务的重要分类标准，再结合学界对共益

债务持有的普遍观点，结合实际给出自己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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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critical areas in bank-
ruptcy law research. It is also a type of case that has generated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starting with th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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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 text of Article 42 of the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It analyzes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issue, as well as its purpose and valu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ore contentious 
aspects and important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Combining prevalent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author offers personal suggestions for 
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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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益债务相关介绍 

(一) 共益债务内涵和外延探讨 
“必也正名乎。”共益债务因为其内涵和外延的争议颇多，在法学界引起广泛争议。而于 2007 年 6

月 1 日施行的《企业破产法》在第 42 条以穷举的方式列举了属于共益债务的涵盖范围，回避了共益债务

的明确定义，但实务界对这 6 条列举条文的理解不同，因而对同一法律事实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进而

影响了法律适用。逻辑学中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厘清共益债务的定义，所谓“内

涵”是一个定义所涵盖的思维对象及其本质固有特性的总和，“外延”是个定义所囊括的思维对象范畴

或个数，一般来说，外延和内涵呈反向变动趋势，外延越大则内涵越不精细，一个恰当的内涵和外延才

能精确定义事务的本质。换言之，若学界对外延和内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则争议越少。目前，学界对

共益债务定义有三类主要观点，见表 1。 
 
Table 1. Academic perspectives on public benefit debt presentation 
表 1. 学界对共益债务观点展示 

类型 主要学者代表 说明 

于破产程序开始时为破产顺利进行和全体债权

人共同利益而承担的债务[1] 范健、王建文 可能将破产相关费用囊括进去 

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起为全体债权人共同利

益为承担的债务[2] 高在敏 字面解释，但对“利益”的界定有空白部

分 

整个破产程序进行时，为全体债权人利益而新生

债务和因债务人财产所发生债务[3] 韩长印 将债务人自身财产导致的债务涵盖在内 

 
可以看出，在现行《企业破产法》42 条列举的六条情形中，涵盖了管理人为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而

新生债务的情形，在第六款则是将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的情形也规定了属于共益债务的情形，这可以确

定为上表第三种确立的“因债务人财产所发生债务”的情形，不过《企业破产法》则明显将六款规定为

侵权之债，而上表的定义，明显要宽泛一些。在破产法起草组的解释中，也支持了第三种说法，将债务

人财产和破产管理人导致的债务列入公益债务之类[4]。但是，在上述所讨论的定义中，为破产程序而支

付的费用和管理人的必要报酬是否属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从字面解释上看，上述费用是为

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所必须支付的费用，不支付上述费用则整个破产程序无法维系，因而从实际做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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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确属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但在现行的《企业破产法》中区分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且

将破产费用的清偿顺序放在了共益债务之前。这充分说明共益债务的定义还尚有一定的模糊地带，需对

其内涵和外延做充分解释并考虑实务情况才能做清晰定义。 
(二) 共益债务分类标准 
从学界可以看出，共益债务的相关定义确实有一定的争议空间，因此立法者采取了穷尽分类的做法

来避免这个问题，那么将破产中的具体情况列入共益债务之类的标准如何，其法理基础是什么，则直接

影响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其后续修改，因此有必要对分类标准加以探讨。 
杨忠孝(2008)从形成原因出发，将共益债务分为三类[5]，一是从意思表示出发，认为管理人有决定

是否继续经营的权利，由管理人的意思表示做出认为该行为是符合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的行为，如请求

对方继续履行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为继续经营而支付给员工报酬，缴纳社保，这些费用的产生完全取决

于管理人的意思表示；二是由于管理人或有关人员履职不当产生的债务，在继续经营中通常由于侵权行

为给不特定人造成的损害，但全体债权人是否要因为个别管理人的履职不当承担全部债务，是否有追偿

的权利，此类规定还存在空白之处。三是因无因管理或不当得利发生的债务，该类债务发生具有客观性，

管理人自主因素较少。 
魏宇航(2020)从共益债务对破产人财产的影响来分类[6]，一类是直接对全体债权人有益的债权，这

类从当然解释的角度可以被确定为共益债务，还有一类是在短期可能会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但长期

可能会维系破产程序正常运行的债务，对这类的债务，要从立法解释出发，比如因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产生了相对方的债务，若将这些债务放在普通债权的清偿顺序之前，从短期来看，确实直接减轻了破产

财产，但从长期来看确增加了相对方对债务人的信任，加快破产程序的执行。此类情况也在《民法典》

中被规定为法定债权，一旦将法定债权的清偿得不到必要保证，则势必会合同相对人对继续履行合同的

风险，减损债权人对合同继续履行的信心。 
从是否在债务人上设定担保权，从而影响担保权人别除权之实现，还可以分为设定担保权的共益债

务和无担保权的共益债务。 
从共益债务是否具有强制效力来看，还可以将其分为法定共益债务和约定共益债务。《企业破产法》

42 条规定的六大情形由法律明文规定，属于法定共益债务，其他基于“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为由且经

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的其他重整方案，如现在流行的对外融资等则属于约定共益债务。 
以上分类情况可总结为表 2 所示。 

 
Table 2.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common benefit debt 
表 2. 共益债务分类标准 

分类依据 分类种类 

以形成原因分类 管理人意思表示、履职不当产生、客观因素产生 

对债务人财产的影响 直接有益的共益债务和短期有害的共益债务 

是否设立担保 设定担保权的共益债务和无担保权的共益债务 

是否具有强制效力 法定共益债务和约定共益债务 

 
如上表所示，并结合现行学者的分类和法律规定的条文看，在破产程序发生后还会产生和其他费用，

而这些费用却讨论得比较少，如一些公法上产生的费用法律则未做规定。若某公司申请破产后其破产管

理人为继续经营发布广告却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违反《广告法》和其他法规相关规定处以罚款，违反

税收征收管理相关规定被税收管理部门处以罚款，这些情形是否属于维护全体债权人共同债务而意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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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债务，这些情况还需相关解释加以完善。 
(三) 共益债务目的价值 
从立法目的出发，共益债务的出现是避免市场债务清偿冲突，优化良好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第一，

共益债务制度的设立是保障破产制度的有效措施。一旦企业被法院裁定破产，债务人面对的是对多方债

权人的清偿，通常债权人的数量常常不确定，一旦发布申报债权时则各方云涌，如何确定债权清偿顺序

成为了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企业破产的原因通常是资产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一般不可能满足全部债权人

的申报债权，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债权人的利益与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因此在确定共益债务的

时候调整了优先层级，这种制度的特殊保护，让所有共有债权人的基本合法权利得到了一定保障，从立

法目的上缓解了债权人彼此争夺债务人财产的情况，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 
第二，共益债务的特殊性在于“共益性”，通说认为其债务发生于破产程序确立开始之后，为全体

共同债权人利益之实现，由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向特殊债权人负责随时清偿。而此类债权人往往

是基于对破产过程中的企业高度信任的角度，选择与其继续合作，不像普通债权那样有充分的债务抗辩

权和保全手段。从信赖角度来说，确有必要给予共益债权人不同普通债权人的优先地位，以期保护共益

债权人合法权益之实现。 
第三，共益债务目的为保护债务人财产增值和提高债务清偿率。试举一例，如甲房产公司为修建房

地产楼盘借贷 1 亿元债务，在修建过程中由于未能偿还到期债务导致修建楼盘烂尾，该公司账面财产只

有 2000 万，而此楼盘却难以折价拍卖，导致清偿率只有 20%，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四)所规

定的“债务人选择继续经营产生的其他债务”而借贷 2000 万能把烂尾楼修完竣工，该楼盘能够拍出 1 亿

元以上的价钱，则能大幅保值债务人财产，提高债务清偿率，而在企业处于申请破产时还能给企业提供

资金的债权人对该企业有高度信心才愿意承担经营风险，因此作为对抗风险的保护措施应适当加强，共

益债务的设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营造良好、稳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利件。 

2. 对《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的存在问题探讨 

(一) 排序不恰当的问题 
《企业破产法》在第 42 条中规定了六类共益债务，但其排列的顺序且未安装民法理论规定的一般顺

序，在法条排序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影响了对共益债务的理解与适用。在《企业破产法》2006 年通过时，

《民法通则》还在适用，其在编排时是按照合同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第 92 条)、无因管理之债(第 93 条)、
侵权之债的顺序排列的，在《民法典》施行的时候，则是单独在合同编里规定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

情形，并将二者的顺序进行了置换。在《企业破产法》里对因合同签订、更改或继续经营产生劳动报酬

的债务放在了第一款和第四款，对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放在了第五款和第六款，将无因管理行为放在

了第二款，不当得利行为放在了第三款。这种安排方式不符合任何一种民法理论关于债权的排列顺序，

从而导致对共益债务的产生与涵盖范围理解有所偏差。 
(二) 范围不清晰的问题 
第 42 条中第一款将请求双方履行未完毕的合同确定为共益债务，那么没有请求，对方自愿履行该合

同是否属于共益债务，管理人没有请求或怠于行使请求权利，对方自愿履行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如果

能使债务人整体财政增加或资产保值，从共益债务的目的论出发无疑是属于共益债务的，但该种情况却

在法律文本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未作阐释，留下了一定的空白空间，给一些人留下了权力寻租的余地，使

一些对《企业破产法》不了解的小微型企业容易被人坑骗。此外，前文中也论述人民法院受理破产后企

业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继续经营却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而被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处罚的问题，

此种情况下是否确定为共益债务，而第 42 条显然未对此做出明确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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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表述不恰当的问题 
第 42 条中第四款中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在执行职务导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就不够严谨，首先是导致

“人”所损害，这里的人是单单指自然人，还是囊括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若参照《民法典》里侵权编

里的内容的类似表述应该单指自然人，但若是给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造成大量损失如何界定债务种类，

各地的法官对此条文的理解不同可能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出现。而事实上，管理人和全体债权

人并不在所有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管理人一般是律师事务所或会计事务所，其首先考虑是自己的

获取利益和品牌信誉，在确定一些债务面临和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冲突时，可能会导致管理人的权力

被滥用。若管理人的某些工作人员与相关方串通牟取私利，而后果却仍有全体债权人承担，这存在一定

的不合理之处。此外，第六款规定的“债务人自身财产导致人损害”被人为规定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后，如果按照死板的解释方法，发生在之前一天，债务人财产导致人损害就不属于共益债务，这是十

分荒谬的。两者的性质没有任何差别，却因早发生一天,而被排除在共益债务之外。 

3. 对《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的修改建议 

(一) 重新排序条文列举的六种情形 
《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以列举式法的方法将共益债务分为六大类，前文已经分析过此种顺序不符合

民法理论关于债权的排列顺序，应重新进行排序。《企业破产法》作为商业领域的重要法律，其债权的

安排应和现行有效的《民法典》保持一致。《民法典》第 118 条规定了债权的定义，并在第 121 条和第

122 条规定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情形，现行《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的顺序可调整

到第一款和第二款的位置。现行的第一款则是关于合同履行的规定，《民法典》中关于合同履行的规定

在第三编第一分编第四章的内容里面，应放在第三款的位置，《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第四款的内容是关

于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劳动报酬的内容，《民法典》中关于报酬的有关表述安排在第三编第二分编部分，

次序靠后，应放在第四款的位置。《企业破产法》第五款和第六款是关于侵权责任的内容，侵权责任的

内容在《民法典》的位置更靠后一点，第五款和第六款是在现行《企业破产法》比较靠后，可以不变。

只有保持法律条文结构和顺序的适当性，才能维持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否则就会给司法适用带来一

定的麻烦。 
(二) 厘清共益债务的具体涵盖范围 
现行《企业破产法》回避了共益债务的定义，但《企业破产法》从 2007 年施行十几年至今还未进行

修改，在商事活动如此发达和新兴产物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下不能一味回避对共益债务的范围界定，应

该充分吸收学界近年来对共益债务的研究成果，厘清共益债务的内涵和外延，如对“为全体债权人的共

同利益”做出清晰规定，界定“管理人没有要求相对方履行合同而相对方自愿履行合同”是不是属于共

益债务的情形，同时尽可能地删除相关模糊表述，再综合债务债权的关系和整个破产程序的联系，进行

综合修改。此外，还可以借助法律原则的相关概念，对共益债务的认定标准引进几条有指导性的原则，

而不是像现在以穷举式的方式将共益债务限定在此六种类型，容易导致在审判实务中出现大量争议性判

决。 
(三) 修改表述拓宽共益债务的外延 
如前文所述，由于法律条文的模糊性，一些当时立法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

渐成为司法实务的裁判难点。对于现行《企业破产法》中第六款中的“致人损害”的表述可以改为“致

自然人、法人或和非法人组织等第三人损害”，就可以减少实务一定的争议。同时对第 42 条“发生的下

列债务，为共益债务”可以修改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及受理破产前短期时间内对债权关系产生

重大影响的，为共益债务”，适当变通破产受理日可以回应实务界中的一些争议判决。此外，有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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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以在共益债务中可明确增加“融资”字样的表述来拓宽管理人为继续经营所借贷的方法手段[7]，如

在 42 条第四款中将管理人融资的方式独立出来与其他债务并列，从而让审判实务中一些管理人继续经营

的范围得到进一步明确界定，降低融资风险，提高破产的清偿率，避免实务中的一些争议性判决，提高

债务融资信心不足的问题。总之，立法者可以根据实务和学界对共益债务的争议探讨，修改现有法律条

文对共益债务的表述，实现良法善治，以达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 

4. 结论 

本文以共益债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共益债务的内涵外延和目的价值，对《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进

行了思考，认为《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存在着次序不当、范围不定、表述不明的问题，并根据现有问题

提出了对应的修改建议。但由于法律的修改有其严谨性和权威性，加上笔者的学识有限，本文研究还有

一定的不足，观点仅供学界参考。 

参考文献 
[1] 范健, 王建文. 破产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134. 

[2] 高在敏. 商法[M]. 第 2 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307. 

[3] 韩长印. 商法教程[M]. 第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30. 

[4] 破产法起草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释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59. 

[5] 杨忠孝. 破产法上的利益平衡问题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6. 

[6] 魏宇航. 论共益债务的认定与清偿[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20. 

[7] 李曙光. 论我国《企业破产法》修法的理念、原则与修改重点[J]. 中国法律评论, 2021, 42(6): 25-40.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7615

	共益债务问题研究
	——对《企业破产法》第42条的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n Bankruptcy
	—Consideration of Article 42 of the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Abstract
	Keywords
	1. 共益债务相关介绍
	2. 对《企业破产法》第42条的存在问题探讨
	3. 对《企业破产法》第42条的修改建议
	4. 结论
	参考文献

